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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建房安全排查功能概述 

1.1 功能简介 

自建房安全排查功能基于普查系统，用户面向国家、省、市、区（县）各

级主管部门以及实施人员，包含管理人员和排查员，为开展全国城乡自建房安

全排查工作提供信息化支撑。 

自建房安全排查功能分为 WEB端工作平台和移动端 APP两部分。 

WEB 端工作平台需在政区外网的环境下，提供自建房安全信息查询、浏

览、自建房安全排查、编辑、进度统计、导出等功能。 

APP 移动端在互联网环境下，主要提供基于普查房屋数据，进行自建房安

全排查、信息浏览功能。 

1.2 用户角色和权限说明 

用户角色包含行政管理员（排查行政管理员）、排查普通用户、排查管理

员、排查员、排查质量管理员。 

用户名命名规则为：9 位行政区划码+角色码+3 位顺序码。其中角色码为 0

代表行政管理员和排查行政管理员，2 代表排查普通用户，7 代表排查员，8 代

表排查管理员，9 代表排查质量管理员。 

表格 1-1 用户角色权限说明 

角色

码 
用户类型 用户描述 主要功能权限 

0 
行政管理

员 

该用户为部、省、市、县房

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主管

部门用户，考虑到各类调查

对象可能隶属不同的部门组

织实施，因此行政管理员可

细分为房屋、道路、桥梁、

供水四类，也可按任务分工

组合设置，不过每类角色只

能拥有一个用户。 

该类用户登陆系统主要负责跟踪查看

调查工作进度、负责审核下级提交的

调查数据以及将本区域调查成果提交

至上级审核。 

行政管理员只能逐级由上级行政管理

员新增和修改；行政管理员可以在本

级新增和修改管理员、核查员和普通

用户。 

在排查工作管理中，只能逐级由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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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码 
用户类型 用户描述 主要功能权限 

在排查工作管理中，可由本

级行政管理员分配排查行政

管理员，下级排查行政管理

员由上级排查行政管理员创

建和维护 

排查行政管理员新增和修改；排查行

政管理员可以在本级新增排查管理

员、排查普通用户。 

排查行政管理员主要可查看本级及下

级相关进度、指标的统计 

2 
排查普通

用户 

部、省、市、县均可设置排

查普通用户，由各级排查行

政管理员和排查管理员按需

分配账号。 

该类用户登陆系统仅可对辖区内数据

进行查看，不可进行编辑修改等操

作。 

排查普通用户可查看房屋排查信息、

排查进度、指标统计等 

7 排查员 

区县或乡镇一级设置排查员

用户，由区县排查管理员负

责分配和维护。 

拥有下所属辖区内排查数据的排查功

能权限，可以对排查数据进行编辑操

作。 

8 
排查管理

员 

省、市、区县一级设置排查

管理员，由同级别普查行政

管理员负责分配和维护。 

主要管理本级行政区划排查用户，拥

有本行政区划排查数据的查询、浏览、

统计等功能权限。负责管理辖区内的

排查普通用户和排查员。 

9 
排查质量

管理员 

区县一级设置排查质量管理

员，由区县排查管理员负责

分配和维护 

主要负责对本区县排查员已排查的数

据进行数据修正和提交审核 

1.3 实名认证要求 

1.3.1 身份证认证要求 

（1）同一身份证号，可在相同级别，不同行政区划注册。如同一身份证号

既可以在 A 区县注册，又可在 B 区县注册；或者既在 C 乡镇注册，又在 D 乡

镇注册；或者既在 E 区县注册，又在 F 区县在的 G 乡镇注册。 

（2）同一身份证号，不可在同一行政区划的上下级同时注册。如同一身份

证号，不能在 A 区县注册的同时，又在 A 区县下的 B 乡镇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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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一身份证号，自建房安全排查员与其他用户类型不互斥。 

1.3.2 手机号码要求 

同身份证号码要求。 

1.3.3 密码要求 

初次实名认证，必须修改初始密码，且任何账号，任何时候密码都不能与

初始密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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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操作-WEB 端工作平台 

2.1 系统登录 

打开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系统登录地址，出现登录界面，如下图： 

 

图 2-1 系统登陆图 

首先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密码，点击【记住用户名】，系统会自动保留常

用的账号和密码记录，当你点击【用户名】时，系统会自动识别之前的登录记

录，如下图： 

  

图 2-2 系统密码登录界面 

排查员初次登录，需进行身份信息实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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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排查用户创建 

此处以排查员的创建为例讲解用户创建，各类角色的创建可参考 1.2章节

用户角色和权限说明中内容。 

排查员是在普查房屋信息基础上，对普查房屋进行自建房安全信息的排

查。排查员只有区县和乡镇级，因此排查员账号的创建和分配也只由区县级排

查管理员负责。 

新增排查员，是指区县排查管理员在区级行政区划或者乡镇级行政区划创

建用户分类为排查员的用户。具体新增方法如下： 

（1）以区县级排查管理员身份登录系统，选择排查员所属机构，区县级或

者乡镇级： 

 

图 2-3 机构列表 

（2）点击新增用户 

 

图 2-4 新增用户 

（3）选择排查员选项 

区县排查管理员可以新增排查普通用户和排查员。此处用户类型选择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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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图 2-5 选择排查员选项 

 

（4）创建信息 

确定新增的排查员的数量，并设置初始密码； 

 

图 2-6 创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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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交新增 

点击提交按钮，完成排查员用户新增。 

 

图 2-7 提交成功 

新增的排查员登录系统后，通过实名认证后，可在桌面端查看到【自建房

安全排查】功能。 

2.3 自建房安全排查 

排查员、排查普通用户、排查管理员和行政管理员，在登陆调查系统后，

即可在功能菜单中查看到【自建房安全排查】功能，能够查看到当前用户级别

不同排查状态的房屋图形数据以及自建房安全排查信息，并可通过查询条件筛

选所需信息，并将其导出 excel 文件。 

 

图 2-8 PC 端排查员界面 

2.3.1 浏览 

进入【自建房安全排查】-【房屋排查信息】功能，可查看到功能左侧为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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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图斑，右侧为排查列表。 

1）自建房安全排查信息列表 

自建房安全排查信息以列表的方式展示每一栋房屋当前排查的状态及排查

完成情况，按排查状态，分为未排查、排查中和已排查三类。 

在排查中和已排查的列表中，能够查看到自建房安全排查的基本信息。同

时对每一条排查记录，都可以进行图形定位和详情的查看。 

 

图 2-9 排查信息列表 

（1）定位：点击定位按钮，房屋在功能左侧地图窗口中高亮显示。 

（2）详情：点击详情，进入排查指标查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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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排查指标信息 

点击自建房安全排查编号后的定位功能，可定位到具体的排查房屋位置。 

（3）返回列表：退出当前自建房安全排查信息，返回自建房安全排查列

表。 

2）自建房安全排查图斑 

 左侧地图窗口中，可以查看天地图底图影像，同时能够查看排查图斑位

置。 

排查图斑根据不同的排查状态进行渲染：已整治房屋图斑边框为绿色，已

鉴定房屋图斑边框为蓝色，已排查房屋为橙色边框，排查中房屋图斑边框为粉

色，，不需要调查的房屋为灰色边框，普查房屋为深蓝色边框，以上均为空白

填充。 

 

图 2-11 排查图斑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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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筛选：根据排查状态（排查中、已排查、不需要排查），增加图形显

示控制。两种排查状态默认勾选，图斑显示根据筛选项动态控制。 

 

图 2-12 排查筛选 

工作图层切换：可根据实际需求，切换图层显示普查图层、排查图层、指

标图层，默认为全选状态。 

 

图 2-13 工作图层 

当指标图层为开启状态时，显示指标弹窗，分别为初步判定和房屋用途，

两类指标为单选形式。选中任意类型指标时，排查图斑会根据指标填写状况显

示指标对应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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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选择初步判定 

（2）图斑选择：选择地图上的房屋，图形高亮显示，并弹出自建房安全排

查信息标签。点击详情按钮，功能界面右侧显示该房屋的自建房安全排查指标

表单。 

 

图 2-15 图斑选择 

2.3.2 查询 

系统提供多个安全排查指标项进行筛选，可选择单个指标进行查询，也可

以选择多个指标组合进行查询，查询条件基本包含了自建房安全排查内所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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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查询结果，将在下方的自建房安全排查信息列表中显示。 

 

图 2-16 查询 

2.3.3 导出 

对于查询结果，支持排查管理员级别用户对区县级以上排查管理员按查询

条件导出的自建房安全排查信息记录。导出格式为.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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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查询记录导出 

 列表切换至排查中或已排查，可分别导出排查中或已排查记录表，导出表

如下： 

 

图 2-18 排查中/已排查导出表格 

列表切换至未排查，则将未排查查询结果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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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2.3.4 排查信息录入和图形编辑 

排查员登录 PC 端可对自建房进行排查指标录入，可通过地图界面点击房

屋进行排查，也可通过右侧的排查列表进行排查。 

 

图 2-20 

 

针对现场排查工作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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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1 图斑与实际房屋一致 

通过地图放大到指定位置，可点击地图上右上角【排查】按钮，对指定对

象进行排查，也可按上述步骤（2.3.4）在排查列表中进行排查。 

2.3.4.2 图斑与实际房屋不一致，图斑对应多个房屋 

针对一个房屋存在多个排查对象的情况，可对待排查房屋进行分割，然后

填写分割后的房屋排查信息。 

 

双击确定分割后，点击图形编辑条中的保存，再分别填写排查信息即可。 

2.3.4.3 现场有房屋，但底图无图斑 

针对实地没有房屋底图，但实际是有待排查的对象时，可以通过新增排查

对象进行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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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增后，可在地图上指定位置按照多边形绘制或者矩形绘制，双击完

成新增，再按照实际信息进行填写排查即可。 

 

如果是自己新增的图斑，但又跟实际不符，可以将其删除，再重新绘制即

可。 

 

2.3.4.4 不需要排查的图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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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房屋不属于自建房排查范围内，可选择不需要排查，并填写不需要排

查原因。 

选择不需要排查点击保存或者完成后，所有排查指标信息将会清空，仅保

留拍摄的照片。 

 

2.3.4.5 已排查自建房修改控制要求 

对于已排查房屋，按指标“现场排查情况”，需要排查和不需要排查，分

两种修改情况。 

（1）已排查自建房，且为需要排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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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排查自建房，且为需要排查的，自建房图形不允许任何修改和删除。指

标属性，除关键指标外，其他指标可自由修改，关键指标需要符合以下的修改

条件。 

此外，已排查自建房，不可修改为不需要排查自建房。 

表 2-1 详情表 

序号 关键指标 修改控制 修改条件 

1 房屋用途 不可修改  

2 具体用途 不可修改  

3 土地性质 不可修改  

4 已取得的行政许可 增量修改 

1、选项为“以上

手续均无”时，可

以取消选择其他许

可证 

2、选项不是“以

上手续均无”时，

只能增加，不能取

消 

5 结构状况 不可修改  

6 具体部位 不可修改  

7 初步判定 不可修改  

8 是否安全鉴定 增量修改 是否安全鉴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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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排查自建房，且为不需要排查情况 

已排查自建房，且为不需要排查的，将从不需要排查自建房调整为需要排

查自建房。 

鉴定机构名称 
“否”或者为空时

可修改。否则不允

许修改。 

相关安全鉴定指标

符合原有采集逻

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鉴定时间 

房屋安全等级 

9 管理措施 增量修改 
只能增加，不能取

消 

10 工程措施 增量修改 
为空的时候才新增

措施 

11 

违法建设和违法审批 增量修改 

违法建设和违法审

批为“否”时可修

改，否则不允许修

改。不能取消。 

违法建设 增量修改 
只能增加，不能取

消 

违法审批 增量修改 只能增加 

违法建设查处 增量修改 
只能增加，不能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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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需要排查自建房，可自由进行图形编辑，新增的不需要排查自建

房，还可进行删除图形操作。 

 

图 2-21 自建房已排查修改控制 

2.4 已排查房屋“回头看” 

“回头看”功能，主要用于让排查员对前期已排查的自建房（除不需要排

查外）做回头检查，修正数据问题，同时对初步隐患判定做二次确认。 

排查员通过菜单【自建房安全排查】-【房屋排查信息】进入到自建房排查

菜单，切换至“已排查”列表，可查看对应每个自建房的操作功能为“回头

看”（不需要排查自建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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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操作列表中“回头看”功能按钮存在两种颜色标示区分：绿色和蓝

色。其中绿色为未进行回头看，蓝色按钮为已进行回头看。 

此外，还可通过列表中的“是否进行了回头看”指标字段进行区分，或者

通过指标查询项进行区分。 

2.4.1 未进行回头看 

对于未进行回头看的自建房，排查员通过【回头看】按钮进入回头看表

单。表单默认进入至“排查情况”页。 

 

初次回头看，需要填写“初判结论是否有误”和“回头看情况”指标，包

括：初判结论是否有误、安全隐患确认情况、前期工作是否有遗漏、回头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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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等信息。 

此外，初次回头看还能修改排查阶段自建房信息。包含：基本信息、建设

信息、管理情况、排查情况。但以下情况不可修改： 

1、不可将经营性自建房调整为其他自建房。 

2、不可将经营性自建房调整为不需要排查房屋。 

3、初步判定和现场照片不可修改 

4、是否安全鉴定只能从否改为是。 

5、已有的安全鉴定，鉴定结论不能修改。 

6、整治措施只能增量修改。 

7、违法建设和违法审批只能从否改为是，违法建设、违法审批只能增量修

改。 

8、只有违法建设和违法审批为是时，违法建设查处才能增量修改。 

点击【完成】按钮后，即完成初次回头看信息确认。 

注意：只有初次回头看才可修改：基本信息、建设信息、管理情况、排查

情况信息。 

2.4.2 已进行回头看 

对于已进行回头看的自建房，系统允许排查员继续“回头看”完善信息。

但二次及以后的回头看，仅能增量修改“整治措施”，以及安全鉴定信息的补

充，但不允许修改已有的鉴定结论，此外，不允许修改其他内容。修改内容如

下： 

1、是否安全鉴定只能从否变为是。 

2、已有的安全鉴定，可修改鉴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鉴定时间。 

3、整治措施只能增量修改。 

4、只有违法建设和违法审批为是时，违法建设查处才能增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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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不需要排查自建房 

对于已排查的不需要排查自建房，系统提供继续排查功能，直到排查为需

要排查自建房后进入回头看阶段。 

2.5 自建房排查指标统计（一）  

行政管理员、排查行政管理员、排查管理员登录系统后，通过菜单【排查

统计分析】-【排查指标统计（一）】使用该功能。 

 

图 2-22 排查指标统计（一）功能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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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功能使用说明 

自建房安全排查统计指标（一）功能，主要根据指定的指标，对自建房进

行数量和面积的统计，以及统计指标的历史数据查询、数据预警功能。 

 

图 2-23 排查指标统计（一）功能结构 

统计功能界面主要分为两部分，上方为统计指标项，下方为统计结果展示

表。 

统计指标项包括：行政区划（至乡镇）、所在区域、土地性质、房屋用途

和初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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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格展示内容如下图所示： 

 

图 2-24 统计表 

（1）指标选择 

统计时，需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行政区划、所在区域、土地性质以及状

态，也可使用默认统计值进行统计。统计内容指标“房屋用途”、“安全隐患

判定/初步判定选项”为单选项，必须选择其指标项进行统计。 

（2）查询 

    指标选择后，即可点击【查询】按钮进行统计，结果将在下方的统计表格

中展示，其中行政区划选择到乡镇时为实时统计数据，选择省/市/县时为每日定

时统计数据。 

点击“数量”/“面积”，可切换查看数量统计表和面积统计表。点击蓝色

行

政

区

划 

已排查(回头看

后) 
经营性自建房(回头看后) 

自

建

房

数

量 

经

营

性

自

建

房 

其

他

自

建

房 

存在严重或一定安全隐患 

房

屋

数

量 

进

行

安

全

鉴

定

的

房

屋 

A级 B 级 C级 D级 

整治措施

为管理措

施 

整治措

施为工

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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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区划字体，可下钻到省、市、区、乡的统计级别。 

（3）导出 

 点击【导出】按钮，系统将对统计结果以统计表的方式进行输出，统计表

中将包括“数量”和“面积”两部分统计内容。 

（4）重置 

点击【重置】按钮，即可将指标选择项重置为初始默认值。 

（5）数据预警 

对比昨日数据，对数据下降的指标单元格进行高亮处理并标识“下降”样

式，仅省、市级别行政区划下有预警提醒功能。 

 

（6）历史数据查询 

点击日期热区，可查询往日特定日期下的历史数据，并可点击【当前】按

钮恢复到当天日期数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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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统计表解释 

表格统计内容分为两部分，如下所示： 

 

图 2-25 统计表详细内容 

（1）第一部分统计 

第一部分统计内容，对应统计指标第一行设置的指标条件。包括：行政区

划、所在区域和土地性质。 

 

统计表第一部分内容，根据所选的行政区划、所在区域、土地性质、状

态，统计自建房、经营性自建房和其他自建房的房屋数量和面积。注意，统计

结果只对已排查自建房进行统计，且不包括不需要排查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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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第一部分具体解释如下： 

行政区划：根据选择统计政区，统计表展示选择政区及下级政区的统计数

量及面积。 

已排查：当前统计表所有统计结果，均以已排查自建房为对象进行统计，

且不包括不需要排查房屋。 

自建房总数：根据选择的行政区划、所在区域、土地性质，统计已排查自

建房的数量和面积。 

经营性自建房：根据选择的行政区划、所在区域、土地性质，统计已排

查，房屋用途为经营性自建房的数量和面积。 

其他自建房：根据选择的行政区划、所在区域、土地性质，统计已排查，

房屋用途为其他自建房的数量和面积。 

（2）第二部分统计 

统计表第二部分内容是基于第一部分内容统计的基础上，按房屋用途和初

步判定两个条件，分别进行统计内容的细化。对应功能界面第二、三行统计内

容。包括：房屋用途、初步判定。 

 

房屋用途：根据统计指标项选择的房屋用途指标值进行显示，如房屋用途

选择“其他自建房”，则表格中显示“其他自建房”。 

初步判定：根据统计指标项选择的初步判定指标值进行显示，如初步判定

选择“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则表格中显示“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房屋数量：基于“第一部分已排查自建房”统计基础上，对选择的统计内

容房屋用途、初步判定，统计已排查的，自建房的数量和面积。 

进行安全鉴定的房屋：基于表列“房屋数量”统计基础上，对安全鉴定为

“是”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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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级：基于表列“进行安全鉴定的房屋”统计基础上，对鉴定结论为

“A”级的自建房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B 级：基于表列“进行安全鉴定的房屋”统计基础上，对鉴定结论为“B”

级的自建房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C 级：基于表列“进行安全鉴定的房屋”统计基础上，对鉴定结论为“C”

级的自建房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D 级：基于表列“进行安全鉴定的房屋”统计基础上，对鉴定结论为

“D”级的自建房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整治措施为工程措施：基于表列“房屋数量”统计基础上，对“存在整治

措施为工程措施”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整治措施为管理措施：基于表列“房屋数量”统计基础上，对“存在整治

措施为管理措施，但不存在工程措施”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2.6 自建房排查指标统计（二） 

行政管理员、排查行政管理员、排查管理员登录系统后，通过菜单【排查

统计分析】-【排查指标统计（二）】使用该功能。 

 

图 2-26 自建房排查指标统计（二）功能页面 

2.6.1 功能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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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房安全排查统计指标（二）功能，主要根据指定的指标，对自建房进

行数量和面积的统计，以及统计指标的历史数据查询、数据预警功能。 

 

图 2-27 排查指标统计（二）功能结构 

统计功能界面主要分为两部分，上方为统计指标项，下方为统计结果展示

表。 

统计指标项包括：行政区划（至乡镇）、初步判定、经营用途、所在区

域、人员密集场所周边、土地行政审批手续和整治措施。 

统计表格展示内容如下图所示： 

 

图 2-28 统计表 

（1）指标选择 

统计时，需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行政区划、状态、安全隐患判定/初步判

定、经营用途、所在区域、人员密集场所周边、土地行政审批手续和整治措施 

统计内容指标的“初步判定选项”，为单选项，必须选择其指标项进行统

计。 

（2）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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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选择后，即可点击【查询】按钮进行统计，结果将在下方的统计表格

中展示，其中行政区划选择到乡镇时为实时统计数据，选择省/市/县时为每日定

时统计数据。 

点击“数量”/“面积”，可切换查看数量统计表和面积统计表。点击蓝色

的行政区划字体，可下钻到省、市、区、乡的统计级别。 

（7）导出 

 点击【导出】按钮，系统将对统计结果以统计表的方式进行输出，统计表

中将包括“数量”和“面积”两部分统计内容。 

（8）重置 

点击【重置】按钮，即可将指标选择项重置为初始默认值。 

（9）数据预警 

仅省、市级别行政区划下有预警提醒功能，对比昨日数据，对数据下降的

指标单元格进行高亮处理并标识下降样式。 

 

（10）历史数据查询 

点击日期热区，可查询往日特定日期下的历史数据，并可点击【当前】按

钮恢复到当天日期数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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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统计表解释 

表格统计内容分为两部分，如下所示： 

 

图 2-29 统计表详细内容 

（1）第一部分统计 

第一部分统计内容，对应统计指标第一、二行设置的指标条件即行政区

划、状态。 

 

统计表第一部分内容，根据所选的行政区划及状态统计自建房、经营性自

建房和其他自建房的房屋数量和面积。注意，统计结果只对已排查自建房进行

统计，且不包括不需要排查的房屋。 

统计表第一部分具体解释如下： 

行政区划：根据选择统计政区，统计表展示选择政区及下级政区的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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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面积。 

状态：默认选择回头看后的情况。 

已排查：当前统计表所有统计结果，均以已排查自建房为对象进行统计，

且不包括不需要排查房屋。 

自建房总数：根据选择的行政区划、所在区域、土地性质，统计已排查自

建房的数量和面积。 

经营性自建房：根据选择的行政区划、所在区域、土地性质，统计已排

查，房屋用途为经营性自建房的数量和面积。 

其他自建房：根据选择的行政区划、所在区域、土地性质，统计已排查，

房屋用途为其他自建房的数量和面积。 

（2）第二部分统计 

统计表第二部分内容是基于第一部分内容统计的基础上，按初步判定、经

营用途、所在区域、人员密集场所周边、土地行政审批手续和整治措施六个条

件，分别进行统计内容的细化。对应功能界面第二、三行统计内容。包括：初

步判定、经营用途、所在区域、人员密集场所周边、土地行政审批手续、采用

了管控措施的房屋数量、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 

初步判定：根据统计指标项选择的初步判定指标值进行显示，如初步判定

选择“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则表格中显示“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经营用途：基于“第一部分已排查自建房”统计基础上，对选择的初步判

定类型，不同经营用途及总量的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经营性自建房总量：基于“第一部分已排查自建房”统计基础上，对选择

的初步判定类型，已排查的，经营性自建房的不同类型下数量和面积的汇总。 

餐饮饭店：基于表列“经营性自建房总量”统计基础上，对经营用途为“餐饮

饭店”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民宿宾馆：基于表列“经营性自建房总量”统计基础上，对经营用途为“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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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馆”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批发零售：基于表列“经营性自建房总量”统计基础上，对经营用途为“批发

零售”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休闲娱乐：基于表列“经营性自建房总量”统计基础上，对经营用途为“休闲

娱乐”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教育培训：基于表列“经营性自建房总量”统计基础上，对经营用途为“教育

培训”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医疗卫生：基于表列“经营性自建房总量”统计基础上，对经营用途为“医疗

卫生”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养老服务：基于表列“经营性自建房总量”统计基础上，对经营用途为“养老

服务”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生产加工：基于表列“经营性自建房总量”统计基础上，对经营用途为“生产

加工”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仓储物流：基于表列“经营性自建房总量”统计基础上，对经营用途为“仓储

物流”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出租居住：基于表列“经营性自建房总量”统计基础上，对经营用途为“出租

居住”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商务办公：基于表列“经营性自建房总量”统计基础上，对经营用途为“商务

办公”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农贸市场：基于表列“经营性自建房总量”统计基础上，对经营用途为“农贸

市场”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宗教场所：基于表列“经营性自建房总量”统计基础上，对经营用途为“宗教

场所”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其他：基于表列“经营性自建房总量”统计基础上，对经营用途为“其他”的

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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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区域：基于“第一部分已排查自建房”统计基础上，对选择的初步判

定类型，不同所在区域及总量的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所在区域总量：基于“第一部分已排查自建房”统计基础上，对选择的初

步判定类型，已排查的，不同所在区域下数量和面积的汇总。 

城市建成区：基于表列“所在区域总量”统计基础上，对所在区域为“城市建

成区”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建制镇：基于表列“所在区域总量”统计基础上，对所在区域为“建制镇”的

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集镇（乡镇政府所在地）：基于表列“所在区域总量”统计基础上，对所在

区域为“集镇（乡镇政府所在地）”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其他：基于表列“所在区域总量”统计基础上，对所在区域为“其他”的自建

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人员密集场所周边：基于“第一部分已排查自建房”统计基础上，对选择

的初步判定类型，不同人员密集场所周边的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学校周边：基于“第一部分已排查自建房”统计基础上，对人员密集场所

周边为“学校周边”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医院周边：基于“第一部分已排查自建房”统计基础上，对人员密集场所

周边为“医院周边”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商贸市场周边：基于“第一部分已排查自建房”统计基础上，对人员密集

场所周边为“商贸市场周边”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其他：基于“第一部分已排查自建房”统计基础上，对人员密集场所周边

为“其他”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土地行政审批手续：基于“第一部分已排查自建房”统计基础上，对选择

的初步判定类型，不同土地行政审批手续情况的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手续齐全：基于“第一部分已排查自建房”统计基础上，对国有土地行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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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手续齐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施工许可证）或集体土地行政审批手续齐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或宅基地批

准书、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有手续但不齐全：基于“第一部分已排查自建房”统计基础上，对有手续

（包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

可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或宅基地批准书、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但不齐全的

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没有手续：基于“第一部分已排查自建房”统计基础上，对没有手续的自建

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整治措施：基于“第一部分已排查自建房”统计基础上，对选择的初步判

定类型，采取了不同整治措施的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采取了整治措施的房屋数量：基于“第一部分已排查自建房”统计基础

上，对采取了管控措施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 

工程措施：基于表列“采取了管控措施的房屋数量”统计基础上，对管控措

施为“工程措施”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其中包括“拆除重建”“维修加

固”和”“其他”三个分类及其“总量”。 

管理措施：基于表列“采取了管控措施的房屋数量”统计基础上，对管控措

施为“管理措施”的自建房房屋数量和面积的统计，其中包括“停止使用”“停止经

营”“封控警示”“人员撤离”“其他”五个分类及其“总量”。 

2.7 排查进度统计 

在【排查进度统计】模块点击【排查进度统计】功能菜单，即可进入统计

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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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0 排查进度统计界面 

2.7.1 统计维度切换 

排查进度统计以行政区划级别、统计方式/阶段为不同的统计维度。 

行政区划级别分全国、省、市、县四级统计。 

 

图 2-31 统计维度 

点击页面中间的地图，可通过地图分别下钻到省、市、县的统计级别。同

时，页面左右两侧的统计图和统计表联动切换统计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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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地图钻取 

此外，还可以通过地图窗口的右上角【地区切换】功能，选取具体的统计

政区进行统计。同时，页面中地图、左右两侧的统计图和统计表联动切换统计

政区。 

 

图 2-33 统计政区切换 

返回上一级的统计，可通过点击地图窗口中的右上角【返回】功能按钮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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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 返回上级统计 

2.7.2 地图统计 

地图统计内容为：已完成的排查对象数量。以地图渲染的方式展示，分：

未开展、(0，100000]、(100000，500000]、(500000，1000000]、(1000000，

2500000]、(2500000，5000000]、(5000000，-）7 个渲染级别。 

2.7.3 总体进度统计 

区域内已调查房屋总量、区域内已调查房屋总面积、已排查房屋总量、已

排查房屋总面积。

 

图 2-35 总体进度统计 

2.7.4 调查进度统计 

调查进度统计分两类：分地区统计自建房排查数量、分地区统计自建房排

查面积。 

2.7.4.1 分地区统计自建房排查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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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政区划、排查状态为统计维度，统计排查中、已排查数量，并以柱状

图和统计表展示。 

 

图 2-36 分地区统计自建房排查数量 

 

图 2-37 分地区统计自建房排查数量统计表 

展示全部，可点击【更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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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8 调查进度（数量）统计表 

调查进度（数量）统计表展开后，可导出该级行政区划下属的所有级别的

排查数据。点击【导出】按钮即可。 

2.7.4.2 分地区统计自建房排查面积 

以行政区划、排查状态为统计维度，统计排查中、已排查面积，并以柱状

图和统计表展示。 

 

 

图 2-39 分地区统计自建房排查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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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0 分地区统计自建房排查面积统计表 

展示全部，可点击【更多】按钮。 

 

图 2-41 调查进度（面积）统计表 

调查进度（面积）统计表展开后，可导出该级行政区划下属的所有级别的

排查数据。点击【导出】按钮即可。 

 

2.8 排查用户统计 

行政管理员、排查行政管理员、排查管理员登录系统后，通过菜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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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排查用户统计】使用功能。 

 

 

图 2-42 排查用户统计 

2.8.1 功能使用说明 

 

图 2-43 排查用户统计功能结构 

排查用户统计功能提供省、市、区三级行政区划下的不同层级的排查用户

类型查询，以及各省所有层级的活跃用户的数量查询。 

（1）指标选择 

统计时，需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省、市、区三级行政区划，根据当前登陆

帐号的层级，默认锁定行政区划，只提供所在层级及以下的区划选择权限。 

选择用户所属层级，该指标为单选项。 

（2）查询 

指标选择后，即可点击【查询】按钮进行统计，结果将在下方的统计表格

中展示。 

（3）活跃用户 

仅当选择省份行政区划，选择所有层级进行查询时提供活跃用户的数量查

询结果。 

（4）重置 

重置指标选择条件与查询结果，恢复到页面默认的登陆账号所在层级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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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划选择，用户所属层级默认恢复至所有层级。 

2.8.2 统计表解释 

 

图 2-44 排查用户统计表详细内容 

总量为排查行政管理员、排查管理员、排查普通用户、质量管理员、排查

员的统计数量总数。右边部分各省份对应自建房安全排查系统用户体系的用户

角色类型的数量。 

2.9 数据修正统计 

行政管理员、排查行政管理员、排查管理员以及县级质量管理员登录系统

后，通过菜单【排查统计分析】-【数据修正统计】使用功能。 

 

图 2-45 数据修正统计功能页面 

2.9.1 功能说明 

数据修正统计针对自定义时间内房屋质量修正并通过审核的房屋数量进行

统计，并提供省、市、县、乡行政区划、房屋用途、房屋质量修改的指标项类

别的查询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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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6 数据修正统计功能结构 

数据修正统计功能结构分为上方查询指标选择与下方查询结果统计表两部

分，第一部分中分为行政区划、房屋用途、修改时间、列表配置以及查询、重

置、导出功能。第二部分提供统计结果展示、行政区划下钻查询功能。 

（1）指标选择 

统计时，需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行政区划、房屋用途以及列表配置，也可

使用默认统计值进行统计。统计内容指标“列表配置”为多选项，默认下全

选，可根据需要取消勾选。修改时间最早只提供到功能上线当天的日期，对功

能上线前的日期不可选。 

（2）查询 

指标选择后，即可点击【查询】按钮进行统计，结果将在下方的统计表格

中展示，点击蓝色字体格式的行政区划可快捷下钻到下一层级行政区划进行查

询。 

（3）导出 

 点击【导出】按钮，系统将对统计结果以统计表的方式进行输出。 

（4）重置 

点击【重置】按钮，即可将指标选择项重置为初始默认值。 

2.9.2 统计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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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7 数据修正统计表详细内容 

统计表分为左右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进行修正的房屋数量、进行过关键

指标修正的房屋数量、进行图形修正的房屋数量三个指标。第二部分包括具体

被修正过的指标分类，分别对应自建房排查表单中的基本情况、管理情况、排

查情况、安全鉴定、整治措施。 

（1）进行修正的房屋数量 

任意指标或图形在查询日期区间内经过修正并通过审核的房屋数量。 

（2）进行过关键指标修正的房屋数量 

任意关键指标在查询日期区间内经过修正并通过审核的房屋数量，关键指

标包括房屋用途、具体用途、土地性质、已取得的行政许可、结构状况、具体

部位、初步判定、是否安全鉴定、鉴定机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鉴定时

间、房屋安全等级、管理措施、工程措施、违法建设和违法审批、违法建设、

违法审批、违法建设查处。 

（3）进行图形修正的房屋数量 

房屋图形在查询日期区间内经过分割、重新绘制等操作并通过审核的房屋

数量。 

（4）基本情况进行修正的房屋数量 

房屋用途、具体用途、土地性质、排查情况指标在查询日期区间内经过修

正并通过审核的房屋数量。 

（5）管理情况进行修正的房屋数量 

已取得的行政许可、违法建设和违法审批、违法建设、违法审批指标在查

询日期区间内经过修正并通过审核的房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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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排查情况进行修正的房屋数量 

结构状况、具体部位、初步判定指标在查询日期区间内经过修正并通过审

核的房屋数量。 

（7）安全鉴定情况进行修正的房屋数量 

是否安全鉴定、鉴定机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鉴定时间、房屋安全

等级指标在查询日期区间内经过修正并通过审核的房屋数量。 

（8）整治措施进行修正的房屋数量 

管理措施、工程措施、违法建设查处指标在查询日期区间内经过修正并通

过审核的房屋数量。 

2.10 农房核验进度 

行政管理员、排查行政管理员、排查管理员登录系统后，通过菜单【系统

管理】-【农房核验进度】使用功能。 

 

图 2-48 农房核验进度功能页面 

2.10.1 功能说明 

农房核验进度主要提供不同省市行政区划内经营性自建房与其他自建房

中，原农房隐患排查、已核验的户数以及已核验的自建房栋数。功能包括指标

条件查询与统计表展示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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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标选择 

根据实际需要，根据当前登陆帐号所属地区与层级，从省、市两层级选择

行政区划进行统计。 

（2）查询 

指标选择后，即可点击【查询】按钮进行统计，结果将在下方的统计表格

中展示，点击蓝色字体格式的行政区划可快捷下钻到下一层级行政区划进行查

询，最小下钻至区级查询结果。 

（3）导出 

 点击【导出】按钮，系统将对统计结果以统计表的方式进行输出。 

（4）重置 

点击【重置】按钮，即可将指标选择项重置为初始默认值。 

2.10.2 统计表解释 

 

图 2-49 农房核验进度统计表详情 

统计表分为经营性自建房与其他自建房两部分，其中统计子项相同，都为

原农房隐患排查户数、已核验户数、已核验的自建房栋数。 

（1）原农房隐患排查户数 

根据行政区划指标，查询经营性自建房和其他自建房下的农房隐患排查库

中的排查户数。 

（2）已核验户数 

根据行政区划指标，查询经营性自建房和其他自建房下的经过自建房排查

库与农房隐患排查库对比核验成功的农房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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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核验的自建房栋数 

根据行政区划指标，查询经营性自建房和其他自建房下的经过自建房排查

库与农房隐患排查库对比核验成功的自建房栋数。 

2.11 回头看进展情况统计 

行政管理员、排查行政管理员、排查管理员登录系统后，通过菜单【排查

统计分析】-【回头看进展情况统计】使用该功能。 

 

图 2-50 回头看进展情况统计页面 

2.11.1 功能使用说明 

回头看进展情况统计功能，主要根据指定的指标，对自建房进行数量和面

积的统计，以及统计指标的历史数据查询、数据预警功能。 

 

图 2-51 回头看进展情况统计功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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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功能界面主要分为两部分，上方为统计指标项，下方为统计结果展示

表。 

统计指标项为行政区划（至乡镇） 

统计表格展示内容如下图所示： 

行政

区划 

已完成回头看的经营性自建房 
回头看期间新增实施

整治的经营性自建房 

总数 

前期工

作有遗

漏的 

初判结

果不准

的 

管理措

施不到

位的 

工程措

施不到

位的 

总数 

采取管

理措施

的数量 

采取工

程措施

的数量 

图 2-52 统计表 

（1）指标选择 

统计时，需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行政区划进行统计。 

（3）查询 

    指标选择后，即可点击【查询】按钮进行统计，结果将在下方的统计表格

中展示，其中行政区划选择到乡镇时为实时统计数据，选择省/市/县时为每日定

时统计数据。 

点击“数量”/“面积”，可切换查看数量统计表和面积统计表。点击蓝色

的行政区划字体，可下钻到省、市、区、乡的统计级别。 

（11）导出 

 点击【导出】按钮，系统将对统计结果以统计表的方式进行输出，统计表

中将包括“数量”和“面积”两部分统计内容。 

（12）重置 

点击【重置】按钮，即可将指标选择项重置为初始默认值。 

（13）数据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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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昨日数据，对数据下降的指标单元格进行高亮处理并标识“下降”样

式，仅省、市级别行政区划下有预警提醒功能。 

（14）历史数据查询 

点击日期热区，可查询往日特定日期下的历史数据，并可点击【当前】按

钮恢复到当天日期数据列表。 

 

2.11.2 统计表解释 

表格统计内容分为两部分，如下所示： 

 

图 2-53 统计表详细内容 

（1）第一部分统计 

第一部分统计内容，对应统计指标第一行设置的指标条件即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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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第一部分内容，根据所选的行政区划统计已完成回头看的经营性自

建房的总数，并分别统计前期工作有遗漏的、初判结果不准的、管理措施不到

位的、工程措施不到位的数量。注意，统计结果只对进行了回头看的已排查经

营性自建房进行统计，且不包括不需要排查的房屋。 

统计表第一部分具体解释如下： 

行政区划：根据选择统计政区，统计表展示选择政区及下级政区的统计数

量及面积。 

（2）第二部分统计 

统计表第二部分内容统计回头看期间新增实施整治的经营性自建房。 

2.12 鉴定机构库 

排查用户登录系统后，通过菜单【鉴定机构库】进入功能页面。部省级系

统下，收录鉴定机构库的名称、法人、联系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

照、资质证书等信息。鉴定机构库展示自建房鉴定机构的信息，支持信息的浏

览、增加、修改、导入、启用/禁用功能，其中仅市级、省级、部级排查管理员

账号拥有增加、修改、导入、启用/禁用功能，其余市级及以上的用户仅能够浏

览鉴定机构数据信息。 

2.12.1 查询 

 

图 2-54 鉴定机构库界面 

鉴定机构库界面上方为查询项，下方为展示列表。 

鉴定机构库查询项内容如下，单位名称、信用代码、地址、联系人支持模

糊查询，联系方式支持精准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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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5 鉴定机构库查询项 

2.12.2 新增 

在列表提供“新增”功能，点击进入所有字段为空的详情编辑页。 

 

图 2-56 新增入口 

 

图 2-57 新增界面 

2.12.3 编辑 

提供机构库列表页以及详情页两个“编辑”功能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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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8 鉴定机构信息列表编辑入口 

 

图 2-59 鉴定机构信息详情编辑入口 

 编辑页面包括基本信息、资质证书两部分。其中单位名称在输入时模糊搜

索库中已收录的鉴定机构。 

 

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失去文本框的焦点时，系统将校验在鉴定

库中确保没有重复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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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证书可供选择添加多个，限制最多 10 个，当添加一个资质证书时，所

有资质证书的字段都为必填项。资质证书全都可删除。 

 

2.12.4 启用/禁用 

在列表中与详情页中都提供了进行“有效/失效”操作的功能按钮，使机构

失效后在排查表单中将不能选中，但不影响已经选择该机构的历史数据。 

 

图 2-60 状态切换功能 

2.12.5 导入、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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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鉴定机构库中可通过 xlsx 格式的文件进行导入，具体格式参考附件“鉴

定机构库导入模板.xlsx”。 

点击“导出”功能按钮，可将当前页面查询条件下展示的机构名单导出为

xlsx 文件。 

 

图 2-61 导入导出功能按钮 

2.13 千名总师专家库 

排查管理员登录系统后，通过菜单【自建房安全排查】-【千名总师专家

库】功能。 

 

图 2-62 千名总师专家库 

【千名总师专家库】功能以列表的形式展示当前所属本省的专家名录信

息，包括姓名、专家类型、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方便地方人员联系自建房

专家。 

此外，还可根据提供的查询筛选项“姓名”或“单位”进行模糊筛选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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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 

2.14 万名注册人员 

排查管理员登录系统后，通过菜单【自建房安全排查】-【万名注册人员】

功能。 

【万名注册人员】功能以列表的形式展示当前所属本省的建筑相关专业专

家名录信息，包括姓名、专家类型、单位等，方便地方人员联系自建房专家。 

此外，还可根据提供的查询筛选项“姓名”或“单位”进行模糊筛选查

询。 

 

图 2-63 万名注册人员 

2.15 排查质量管理 

【排查质量管理】功能主要用于修改已提交的自建房数据，对已排查自建

房数据信息进行修正，包括自建房图形的编辑和属性指标的修正。 

排查质量管理包含数据修正和审核两部分，其中数据修正由区县质量管理

员（由区县级排查管理员创建）负责，数据修正审核则由省级排查管理员负

责。 

2.15.1 数据修正 

区县级质量管理员通过【自建房安全排查】-【排查质量管理】进入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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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界面。 

2.15.1.1 列表 

 

图 2-64 排查质量管理-数据修正界面 

数据修正界面，默认以列表的方式展示当前区县全部已排查的自建房记

录，列表中除了展示部分自建房的指标信息，如编号、行政区划、房屋用途

外，还展示数据修正的状态以及次数。 

1）状态包含：未修正、待提交、待审核、审核通过和审核不通过。 

未修正：在列表中显示未空，代表该已排查的自建房未进行任何的质量修

改。 

待提交：质量管理员通过【数据修正】功能，对已排查自建房进行相关的

属性或者指标信息的修改，并【保存】，保存后的状态为“待提交”。 

待审核：质量管理员通过【数据修正】功能，对已排查自建房进行相关的

属性或者指标信息的修改，并【提交审核】，提交审核后的状态为“待审

核”。注意，待审核状态，自建房不允许质量管理员、排查员进行修改。 

审核通过：省级排查管理员，对区县质量管理员提交审核的自建房记录进

行审核，审核结论为“通过”的，状态显示为“审核通过”。 

审核不通过：省级排查管理员，对区县质量管理员提交审核的自建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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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审核，审核结论为“不通过”的，状态显示为“审核不通过”。 

注意：只有省级排查管理员审核通过的修正记录，其自建房修正信息才更

新到自建房排查表单界面。否则数据修正无效。 

2）修正次数 

省级排查管理员审核通过的修正记录，则修正次数增加 1，否则不增加。 

3）其他列表 

除了展示“全部”列表外，系统根据状态：待提交、待审核和已审核分列

表展示，如下： 

 

图 2-65 状态列表 

2.15.1.2 数据修正 

在列表的右侧操作列中，选择需要修改的自建房记录，点击【数据修正】

按钮，则进入该自建房的修正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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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6 数据修正 

区县质量管理员，可以对自建房进行图形的编辑（包含节点编辑、移动）

和指标的修正。 

修正完成后，质量管理员需要提交该自建房修正的原因，具体原因质量管

理员可根据提供的分类进行填写，其中选择“其他原因”的，需要在说明中说

明具体原因。 

 

图 2-67 数据修正原因 

数据修正完成后，即可点击“保存”或者“提交审核”按钮。 

点击“保存”，自建房修正状为“待提交”，质量管理员还可以进行再次

修改直到“提交审核”为止。 

点击“保存”，自建房修正状态为“待审核”，自建房修正数据提交到省

级排查管理员处进行审核。此时质量管理员不可以再进行编辑，直到审核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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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 

注意，未进行任何的图形编辑，或者指标修正，不允许进行任何数据修正

“保存”和“提交审核”操作。 

2.15.1.3 修正记录 

自建房数据修正完成后，可以点击相应的【修正记录】打开数据修正记录

表，查看当前的修正信息。 

 

图 2-68 数据修正记录表 

数据修正记录表中记录该自建房多次的修正和审核记录。点击【详情】，

可以查看具体的修正和审核信息，以及质量管理员可能涉及修正的关键指标记

录。如下图： 



全国自建房安全排查用户操作手册 

62 

 

图 2-69 数据修正记录详情 

注意：自建房信息可以多次修正和审核，即自建房可以多次修改。 

2.15.1.4 撤回 

列表中自建房记录状态为“待审核”的记录，即质量管理员提交审核后，

但省级排查管理员还未开展审核，此时质量管理员可点击【撤回】按钮，从省

级排查管理员处撤回，撤回后，该自建房修正记录显示状态为“待提交”，质

量管理员可继续进行修改并提交审核。 

 

图 2-70 撤回 

2.15.1.5 详情 

列表中自建房记录状态为“待审核”的记录，即质量管理员提交审核后，

但省级排查管理员还未开展审核，此时自建房信息不允许进行修改，但可点击

【详情】按钮，查看自建房修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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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 详情 

2.15.1.6 查询 

列表上方，提供包含行政区划、基本情况、建设情况、管理情况、排查情

况以及修正状态各类查询项对已排查数据进行筛选，支持单个查询项或多个查

询项组合查询。 

 

图 2-72 查询 

2.15.2 数据修正审核 

省级排查管理员通过【自建房安全排查】-【排查质量管理】进入到数据修

正审核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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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3 排查质量管理-数据修正审核 

2.15.2.1 列表 

质量修正审核界面，默认以列表的方式展示当前政区全部待审核的数据修

正记录，列表中展示了部分自建房的指标信息，如编号、行政区划、房屋用途

外，还展示数据修正的状态以及次数。 

1）状态包含：待审核、审核通过和审核不通过。 

待审核：质量管理员，对已排查自建房进行相关的属性或者指标信息的修

改，并【提交审核】后，该自建房审核记录即出现在省级排查管理员审核界

面，状态为“待审核”。 

审核通过：省级排查管理员，对区县质量管理员提交审核的自建房记录进

行审核，审核结论为“通过”的，状态显示为“审核通过”。 

审核不通过：省级排查管理员，对区县质量管理员提交审核的自建房记录

进行审核，审核结论为“不通过”的，状态显示为“审核不通过”。 

注意：审核界面默认展示“待审核”记录，可通过查询项中的“状态”字

段查询“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记录。 

2）修正次数 

省级排查管理员审核通过的修正记录，则修正次数增加 1，否则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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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2 审核 

在列表的右侧操作列中，选择需要审核的自建房修正记录，点击【审核】

按钮，则进入该自建房的审核界面。 

 

 

图 2-74 数据修审核 

省级排查管理员，可以查看数据修正指标，点击表单界面【审核】按钮，

即可对修正信息以及修正原因，关键指标的修正进行核实。 

核实完成后，省级排查管理员需要给出审核结果和意见。此外还可上传审

核附件（非必交），审核附件支持照片和 pdf 文件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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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5 审核 

审核结论为“不通过”，则该自建房数据修正信息不予采纳，将不更新至

自建房排查信息中。 

审核结论为“通过”，则该自建房修正信息采纳，将更新至自建房排查信

息中，同时自建房的修正次数加 1。 

2.15.2.3 批量审核 

为方便省级排查管理员能够快速审核区县提交的质量修正数据，系统提供

【批量审核】功能，审核同一个区县的数据修正记录。 

 

图 2-76 批量审核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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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排查管理员，通过设定政区、审核状态及其他查询指标，查询单个区

县待审核记录，查询结果将在列表中展示。 

在查询结果列表中，勾选多条记录或批量勾选当前页面记录。选中需要批

量审核的记录。 

点击【批量审核】按钮，在弹出的批量审核单中，填写相应的审核结论及

意见即可。 

 

图 2-77 批量审核 

注意：批量勾选，仅支持勾选当前页面记录。可通过设置页面显示记录数

调整批量勾选的记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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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4 审核记录 

自建房数据修正审核完成后，可以通过审核状态查询已审核记录，点击相

应的【审核记录】打开数据修正记录表，查看当前的修正和审核信息。 

 

图 2-78 数据修正记录表 

数据修正记录表中记录该自建房多次的修正和审核记录。点击【详情】，

可以查看具体的修正和审核信息，以及质量管理员可能涉及修正的关键指标记

录。如下图： 

 

图 2-79 数据修正审核记录详情 

2.15.2.5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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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上方，提供包含行政区划、基本情况、建设情况、管理情况、排查情

况以及审核状态各类查询项对已排查数据进行筛选，支持单个查询项或多个查

询项组合查询。 

 

图 2-80 查询 

2.16 农房隐患库 

【农房隐患库】面向各级排查行政管理员、排查管理员，用于展示农房隐

患排查的存量数据，以列表的方式展示农房隐患信息，以及农房隐患信息与自

建房排查信息之间的关联性。并支持对农房隐患数据的查询和浏览。 

排查行政管理员/排查管理员登录系统后，通过菜单【农房隐患库】进入功

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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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 农房隐患库 

2.16.1 列表 

【农房隐患库】功能以列表的形式展示当前政区级别的农房隐患数据，包

括市、区县等建筑地址、户主姓名和身份证信息、农房建筑层数、建筑面积、

结构类型、建成年代和建筑用途。此外最后一列显示当前农房记录关联的自建

房数量。 

 

图 2-82 关联自建房数量 

点击“关联自建房数量”，系统打开关联自建房记录表单，显示关联自建

房的编号、行政区划、建筑地址、房屋用途、具体用途、产权人信息。具体如

下所示： 

 

图 2-83 关联自建房信息 

2.16.2 查询 

列表上方，提供包括行政区划、户主姓名/身份信息、农房结构类型、建成

年代、建筑层数、建筑面积、建筑用途和是否关联自建房查询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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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对以上查询项的单个查询，或者组合查询。 

 

图 2-84 查询项 

2.17 其他功能介绍 

2.17.1 图层列表 

图层列表可通过勾选图层来对地图上的房屋要素进行过滤，主要通过初步

判定和房屋用途进行过滤。选中的要素会高亮显示，如下图： 

 

2.17.2 工具箱 

为方便用户在地图上进行常规的操作，系统提供了工具箱功能，包括测

距、测面、放大、缩小、平移、清除以及坐标拾取功能，其中坐标拾取功能可

在地图中定位准确坐标，并输出经纬度坐标，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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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3 地名搜索 

用户可通过该功能搜索地图上输入的地名相关位置，从而快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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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4 排查筛选 

用户可在地图界面中点击排查筛选，来过滤筛选已排查、排查中、不需要

排查的数据，地图上仅显示勾选的状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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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5 图例解释 

用户在操作系统时，对各种颜色的图斑无法理解其代表的意思时，可通过

地图右下角的图例解释来理解各种渲染色代表的含义。 

 

2.17.6 地图切换 

用户在使用系统时，如果出现地图上无法识别房屋或者对图斑和地图上实

际的房屋位置存疑时，可通过地图右下角的地图切换进行具体识别。系统默认

以天地图影像进行展示，用户可切换为 0.8m 高分遥感影像或矢量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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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操作-移动端 APP 

3.1 系统登录 

排查员登录 APP，进入后会有【自建房安全排查】、【我的设置】两个模

块 

 

图 3-1 APP 端排查主界面 

点击【自建房安全排查】可直接进入到所属区县/镇街的地图范围，可放大

地图到 17 级可看到排查的底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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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APP 端排查地图界面 

3.2 房屋排查 

排查员在实际排查过程中，通常会有以下几种情况，根据不同的实地情况

灵活使用系统功能。 

3.2.1 图斑与实际房屋一致 

通过地图放大到指定位置，可点击地图上右上角【排查】按钮，对指定对

象进行排查，也可按上述步骤在排查列表中进行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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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APP 地图界面房屋排查 

3.2.2 图斑与实际房屋不一致，图斑对应多个房屋 

针对一个房屋存在多个排查对象的情况，可对待排查房屋进行分割，然后

填写分割后的房屋排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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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APP 端排查房屋分割 

3.2.3 现场有房屋，但底图无图斑 

针对实地没有房屋底图，但实际是有待排查的对象时，可以通过新增排查

对象进行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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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APP 端排查房屋新增 

3.2.4 图斑轮廓与实际情况不符 

针对原始普查图斑、自己新增图斑后发现与实际情况不符，可对房屋进行

图形编辑，包括图形移动、图形节点编辑、重画、删除。 

其中图斑删除只能删除排查员新增的图斑，其他房屋不能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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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图形编辑 

 

图 3-7 图形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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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房屋删除 

 

3.2.5 不需要排查的图斑 

如果房屋不属于自建房排查范围内，可选择不需要排查。 

选择不需要排查点击保存或者完成后，所有排查指标信息将会清空，仅保

留拍摄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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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不需要排查 

3.2.6 排查列表 

点击右上角【排查列表】可看到未排查、排查中、已排查几个列表，可点

击单个对象进入到属性编辑界面。行政管理员、排查管理员、排查普通用户默

认定位到【已排查】列表，排查员默认定位到【排查中】列表。右上角默认显

示当前所选的区县名称。切换至【未排查】列表，根据房屋类型和用途，分别

显示【农村住宅】、【农村非住宅】、【城镇住宅】、【城镇非住宅】等 4 类

数据，并根据选项显示对应统计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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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APP 排查列表 

在列表中选择任意一条数据进行排查，录入对应房屋的排查指标信息。 

3.2.7 属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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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APP 地图排查入口 

进入排查页面后，可对根据房屋的实际情况录入排查的相关指标信息，包

括基本情况、建设情况、管理情况、排查情况和整治情况。由于排查中部分指

标与普查指标相似，排查时会复用普查的行政区划、建筑地址等指标内容，可

复用的指标用浅蓝色底色进行标记，排查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图 3-11  排查指标 

3.2.8 已排查自建房修改控制要求 

对于已排查房屋，按指标“现场排查情况”，需要排查和不需要排查，分

两种修改情况。 

（1）已排查自建房，且为需要排查的情况 

已排查自建房，且为需要排查的，自建房图形不允许任何修改和删除。指

标属性，除关键指标外，其他指标可自由修改，关键指标需要符合以下的修改

条件。 

表 3-2 字段详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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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键指标 修改控制 修改条件 

1 房屋用途 不可修改  

2 具体用途 不可修改  

3 土地性质 不可修改  

4 已取得的行政许可 增量修改 

1、选项为“以上

手续均无”时，可

以取消选择其他许

可证 

2、选项不是“以

上手续均无”时，

只能增加，不能取

消 

5 结构状况 不可修改  

6 具体部位 不可修改  

7 初步判定 不可修改  

8 

是否安全鉴定 

增量修改 

是否安全鉴定为

“否”或者为空时

可修改。否则不允

许修改。 

相关安全鉴定指标

符合原有采集逻

辑。 

鉴定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鉴定时间 

房屋安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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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已排查自建房，不可修改为不需要排查自建房。 

（2）已排查自建房，且为不需要排查情况 

已排查自建房，且为不需要排查的，将从不需要排查自建房调整为需要排

查自建房。 

此外，不需要排查自建房，可自由进行图形编辑，新增的不需要排查自建

房，还可进行删除图形操作。 

9 管理措施 增量修改 
只能增加，不能取

消 

10 工程措施 增量修改 
为空的时候才新增

措施 

11 

违法建设和违法审批 增量修改 

违法建设和违法审

批为“否”时可修

改，否则不允许修

改。不能取消。 

违法建设 增量修改 
只能增加，不能取

消 

违法审批 增量修改 只能增加 

违法建设查处 增量修改 
只能增加，不能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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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自建房已排查修改控制 

3.3 排查质量管理 

3.3.1 数据修正 

排查质量管理员登录 APP 后，可通过地图定位到需要修正的图斑，在点击

详情弹出的窗口中进行数据修正，数据修正主要包括图形修正和属性修正。 

但数据修正需要提交审核，且需要省级排查管理员审核通过方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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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图形修正 

点击图形编辑进入图形编辑界面，可对图形进行节点编辑、移动、重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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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编辑完成后点击完成，即完成了图形修正，不过还需进入到属性修正

界面填写数据修正原因方可提交省级排查管理员进行审核。 

另注意：图形编辑后，因还未审核通过，地图中还是显示编辑前的图形，

若需要查看编辑后的图形形状，可通过属性列表中的定位按钮进行查看，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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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图形修正无误后，可在属性列表中点击数据修正后按照 1、勾选数据

修正原因，若选择为其他原因，则必须在说明中填写具体情况；2、点击提交审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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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审核后，再由省级排查管理员在 PC 端进行审核，审核操作具体可参

考 PC 端审核章节。审核通过后，图形的修正即可生效。 

3.3.1.2 属性修正 

若该房屋仅为属性错误，即可对其进行属性修正，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数

据修正按钮，进入属性修正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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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属性修正界面后，即可对错误指标进行修正，并勾选数据修正原因，

点击提交审核即可提交到省级排查管理员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数据修正结果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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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审核撤回 

若数据修正结果提交审核后，发现还未完全修正到位，或者由于误操作，

需要撤回提交，则可通过再次点击数据修正，进入属性界面，点击撤回即可撤

回提交审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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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修正记录 

系统支持多次提交审核，多次修正，且多次修正后，可查看历史修正记

录。修正记录中记录修正原因、审核时间、审核原因、审核人以及关键指标修

正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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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排查质量修正列表 

用户可通过地图定位进行数据修正，也可通过列表进行数据修正，点击地

图界面的右上角【排查质量修正列表】按钮，进入列表模式。默认显示待提交

列表。 

列表页主要包含全部、待提交、待审核、已审核 4 类 

全部：指该行政区划下所有已排查自建房房屋； 

待提交：指该行政区划下，质量管理员进行了数据修正点击保存，还未提

交审核的，以及提交后又撤回的要素； 

待审核：指该行政区划下，质量管理员数据修正后提交审核，但省级排查

管理员还未给审核结论的要素； 

已审核：指该行政区划下，质量管理员数据修正后提交审核，省级排查管

理员已经给出审核结论（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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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1 列表查询 

在进入列表界面后，可通过右上角的筛选功能对数据进行筛选过滤，类似

排查管理员等角色提供基本全指标的查询过滤功能，其中全部页是单独查询，

待提交、待审核、已审核 3 个列表页是联动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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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已排查房屋“回头看” 

排查员登录可对已排查房屋进行回头看操作，对前期已排查房屋成果进行

检查，修正发现的问题，对房屋隐患判定进行二次确认。回头看根据业务类型

分为初次回头看和多次回头看。 

回头看操作分为 2 个入口： 

1、排查员登录 APP，选择【自建房安全排查】-【排查列表】，切换至

“已排查”列表，选择已排查自建房的进行“回头看”操作。 

2、排查员登录 APP，选择【自建房安全排查】，在地图界面选择已排查房

屋，点击【排查】按钮，选中图斑，点击【回头看】按钮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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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回头看”功能入口 

3.4.1 初次回头看操作 

排查员点击详情页面【回头看】按钮进行回头看数据修正操作。初次回头

看，需要填写“初判结论是否有误”和“回头看情况”指标，包括：初判结论

是否有误、安全隐患确认情况、前期工作是否有遗漏、回头看照片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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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回头看信息填报 

此外，初次回头看还能修改排查阶段自建房信息。包含：基本信息、建设

信息、管理情况、排查情况。但以下情况不可修改： 

1、不可将经营性自建房调整为其他自建房。 

2、不可将经营性自建房调整为不需要排查房屋。 

3、初步判定和现场照片不可修改 

4、是否安全鉴定只能从否改为是。 

5、已有的安全鉴定，鉴定结论不能修改。 

6、整治措施只能增量修改。 

7、违法建设和违法审批只能从否改为是，违法建设、违法审批只能增量修

改。 

8、只有违法建设和违法审批为是时，违法建设查处才能增量修改。 

填报完成，点击【提交】按钮，弹框进行二次确认，点击【确定】后完成

初次回头看信息确认。 

注意：只有初次回头看才可修改：基本信息、建设信息、管理情况、排查

情况信息。 

3.4.2 多次回头看 

对于已进行回头看的自建房，系统允许排查员再次“回头看”完善信息。

但二次及以后的回头看，仅能增量修改“整治措施”以及补充安全鉴定信息。

不允许修改已有的鉴定结论，此外，不允许修改其他内容。为区分初次回头

看，多次回头看时，地图弹窗页面和详情页面的【回头看】按钮变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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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多次回头看页面显示 

多次回头看可修改内容如下： 

1、是否安全鉴定只能从否变为是。 

2、已有的安全鉴定，可修改鉴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鉴定时间。 

3、整治措施只能增量修改。 

4、只有违法建设和违法审批为是时，违法建设查处才能增量修改。 

3.4.3 不需要排查自建房 

对于已排查的不需要排查自建房，系统提供继续排查功能，直到排查为需

要排查自建房后该房屋方可进入回头看阶段。 

3.4.4 查询 

在原排查查询基础上增加回头看相关指标查询功能，包括：是否进行了回

头看、初判结论是否有误、安全隐患确认情况、前期工作是否有遗漏、管理措

施是否不到位、工程措施是否不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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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查询功能 

3.5 其他功能介绍 

3.5.1 历史区划查询记录 

市、省、部级用户点击【自建房安全排查】模块，进入行政区划选择页

面，选择对应区县后点击【确定】，跳转至所选区划自建房排查地图页面。系

统会自动记录该查询记录，并在列表中显示。 

 

图 3-17 历史区划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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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同步：在自建房排查列表查询中选择行政区划后点击【确定】，系统

自动记录所选的区划名称，返回历史区划查询页面后在列表中显示。 

点击【列表】中任意行政区划名称，自动跳转至该区划自建房排查地图页

面。 

点击【清除】按钮，清除行政区划最近查询记录。 

3.5.2 图例 

在地图界面点击【图例】，可查看图例信息，包括普查图例和排查图例。 

 

图 3-18 APP 图例 

3.5.3 图层配置 

在地图界面点击【图层】，可对图层进行配置，包括村居级注记、图层显

示、图层透明度、图层过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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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APP 图层配置 

3.5.4 指标渲染 

根据自建房排查过程中填报的指标内容，给对应图斑渲染不同颜色。地图

点击【指标渲染】功能中【初步判定】、【房屋用途】对不同的房屋显示不同

颜色。在开启指标渲染功能时，点击【图例】按钮，显示不同指标渲染的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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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指标渲染功能、指标渲染图例 

【初步判定】指标项分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未发

现安全隐患。 

【房屋用途】指标项分为：经营性自建房、其他自建房。 

3.5.5 列表查询 

排查员在排查列表中点击【筛选】功能，可对排查列表进行筛选，可通过

行政区划、房屋编号、排查人信息进行筛选。 

 

图 3-21 APP 排查中、已排查列表查询 

针对未排查的普查房屋列表，为方便用户筛选出可能需要排查的房屋，查

询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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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未排查列表查询 

3.5.6 高级查询 

对排查管理员、行政管理员、普通用户增加高级查询功能。高级查询相比

列表查询功能，在排查中、已排查筛选过滤中增加多个查询项，如房屋用途、

具体用途、土地性质、所在区域等。在排查列表中切换排查中或已排查列表，

点击【筛选】功能，用户可根据不同查询条件对数据筛选显示。点击【重置】

按钮，重置当前页面查询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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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高级查询功能 

 

3.5.7 导航、地址查询 

在房屋排查时，可以通过使用手机安装的地图 APP 进行导航，点击房屋排

查弹出的窗口中，点击导航，可跳转到手机第三方地图 APP，比如高德地图、

百度地图、腾讯地图等进行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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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地图导航 

3.5.8 我的设置 

在 APP 登录主页面点击【我的设置】，可对个人信息进行修改、查看系统

版本号以及退出登录。 

3.5.9 自建房回头看指标统计 

行政管理员、排查管理员、普通用户拥有自建房回头看指标统计功能。用

户登录系统后点击“排查指标统计”按钮，进入排查指标模块。默认显示为自

建房回头看进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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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自建房回头看指标统计 

点击页面默认显示当前用户区划的已排查，经营向自建房数量。点击【列

表配置】中各配置项，列表自动切换显示对应查询项。查询指标含义见“2.5

自建房排查指标统计”章节。 

点击【数量】、【面积】进行数量和面积切换，数量单位为“栋”，面积

单位为“万平方米”。 

统计列表：显示当前用户当前区划统计数量。标记为绿色的区划名称可以

点击下钻显示下属市、县、乡镇的统计数量。点击【返回上级】按钮，返回上

级别的行政区划。 

筛选条件：点击筛选按钮，根据【状态】、【房屋用途】进行过滤。【状

态】分为：回头看后情况、初步排查情况。【房屋用途】分为：经营性自建

房、其他自建房、全部自建房。默认条件为经营性自建房。 

3.5.10 自建房排查指标统计 

行政管理员、排查管理员、普通用户拥有自建房排查指标统计功能。用户

登录系统后点击“排查指标统计”按钮，进入排查指标统计模块，点击右上角

筛选按钮，在“状态”选项中选择“初步排查情况”，点击确定，列表显示为

自建房排查指标统计。统计功能及统计项同自建房回头看指标统计功能，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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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述。 

3.5.11 自建房排查进度统计 

行政管理员、排查管理员、普通用户拥有自建房排查进度统计功能。用户

登录系统后点击“排查进度统计”按钮，进入统计模块。 

 

图 3-26 排查进度统计 

数量统计：默认显示当前区划范围内，自建房总量、经营性自建房的数

量。以柱状图的形式显示【排查中】、【经营性自建房】、【其他自建房】的

数量以及对比情况。 

面积统计：默认显示当前区划范围内，自建房总面积、经营性自建房面

积。以柱状图的形式显示【排查中】、【经营性自建房】、【其他自建房】的

面积以及对比情况。 

区划过滤：点击筛选按钮，选择行政区划，点击【确定】按钮，指标页面

刷新显示当前统计数值。区划可以选到乡镇级。 

点击【数量】、【面积】进行数量和面积切换，数量单位为“栋”，面积

单位为“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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